
新公司法下国企央企公司治理与案例分析
讲师：雷勋华  时长：2天

课程收益
 了解公司治理框架体系及机制
 掌握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的要求
 掌握新公司法股权投融资相关规定
 掌握 “三会”议事规则
 掌握国企央企董事会建设要求与规范运作要求
 掌握国有企业派出董事的管理，包括考核评价
 掌握董监高的法律责任以及风险管控
 掌握集团管控与公司治理的关系处理
 通过大量案例讲解来加深学员的理解

课程对象：董事长、公司股东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董事会秘书、首席财务官/
财务总监等公司中高级管理人员。

课程特色：案例多，互动环节多，咨询式授课，实战派风格，追求“落地”文化

客户代表：盐田港集团、长江水利委员会、粤电力、中国电建、中建投、云南投资、金
融街集团、河南省产投、川铁集团、三一重工集团、包神铁路

课程大纲
模块一  国企央企公司治理概述
 公司治理的定义
 公司治理的目标
 公司治理的框架体系
 公司治理的机制
 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
 新公司法对党建工作的要求
 把握党委（党组）功能定位
 明晰党委（党组）具体权责范围
 规范党委（党组）前置讨论的要求和程序
【案例分析】天津中新药业等案例

模块二  新公司法股权投融资相关规定
 要求注册资本限期缴纳
 设立存量公司调整的过渡期
 资本充实原则下对违法行为的处理
 赔偿责任
 股东失权
 抽逃惩罚
 到期追责



 强化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约束机制
 以法律形式明确关联公司法人之间的横向人格否认制度
 引入事实董事和影子董事制度
 增加股权、债券作为出资选择
 新增类别股可以“同股不同权”
 股东知情权扩展及对全资子公司的监督
 进一步扩展了股东知情权
 增设了股东对于全资子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提起诉讼的权利
 新增对于定向减资的特别要求
 股权/股份转让的调整
 明确了转让通知的要素，优化了优先购买的程序
 明确《公司章程》可以对股份公司的股份转让作出限制
 不再有股改后 12个月内发起人不得转让的限制
 授权资本制——增资流程更为便捷
 股份回购请求权
 有限责任公司控股股东压迫情形下中小股东的股份回购请求权
 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异议股东回购请求权
 禁止财务资助制度及其例外规则

模块三  “三会”议事规则
 股东会（股东大会）议事规则
 股东会（股东大会）职责
 股东会（股东大会）召集
 股东会（股东大会）提案
 股东会（股东大会）的通知 
 股东会（股东大会）表决
 股东会（股东大会）决议
 董事会议事规则
 董事会的组成 
 董事会的职责 
 董事会的召集
 董事会议题审议 
 董事会表决与决议 
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
 监事会议事规则
 监事会的组成
 监事会的职权
 监事会主席的职权
 监事会会议的召开
 监事会表决与决议
【案例分析】几个小案例

模块四  国企央企董事会建设与规范运作
 国资委《中央企业董事会工作规则（试行）》解读（5大要求）
 国企央企董事会建设与规范运作8大要点
 要加强董事会建设



 要落实董事会职权
 要规范董事会运行
 要全面建立董事会向经理层授权的管理制度
【案例分析】广东粤海/中核集团/国投集团

模块五  派出董事的管理
 派出董事的任职资格与选聘程序
 如何派出董事
 派出董事的任用方式
 派出董事的义务与职责
 派出董事的考核与评价
【案例分析】国投集团专职派出董事的管理

模块六  董监高的法律责任及风险管控
 关联关系损害赔偿责任
 董事未履行催缴出资义务的赔偿责任
 股东抽逃出资的连带赔偿责任
 董事会决议致损的赔偿责任
 禁止财务资助的赔偿责任
 执行职务致损的赔偿责任
 违法分配利润的赔偿责任
 违法减少注册资本的赔偿责任
 未及时履行清算义务的赔偿责任
 董监高的义务
 董监高的忠实义务
 董监高的勤勉义务
【案例分析】用几个案例讲解董监高违规需要承担的法律风险

模块七  集团管控与公司治理
 法人内部职责权限划分
 股东会/股东大会与董事会之间的委托——代理
 董事会与经理层之间的委托——代理
 母子公司法人边界与再授权
 母子公司法人边界
 再授权
 三种管控模式下的集分权程度
 财务管控模式下的权限划分
 战略管控模式下的权限划分
 操作管控模式下的权限划分
 集团权限体系与监控
 母子公司权责划分应遵循的原则
 权限体系划分
 集团公司再授权的规范管理
 再授权体系下的控制路径
【案例分析】国投集团的分类授权与大监督体系


